附件4

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表（参考）

一、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万安分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60828553513578Q
	法定代表人
	谌辉

	生产地址
	吉安市万安县芙蓉镇建丰村湖坵组
	生产周期
	连续生产

	所属行业
	污水处理厂
	联系电话
	0796-5713266

	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
	城市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处理

	主要产品
	生产规模

	生活污水处理
	1万吨/日

	
	

	
	

	
	

	……
	





二、排污信息
	水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
	

	排放口编号或名称
	排放口位置
	排放方式
	主要/特征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mg/L ）
	监测
方式
	监测
时间
	排放总量
(kg)
	核定的排放总量（kg）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浓度限值（mg/L）
	是否
超标

	排放口1
	114°45′29.23″；26°29′39.91″
	排环境
	化学需氧量
	18.06
	自动
	2020/09/21
	60125
	21900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B标准；60mg/l
	否

	
	
	
	总氮
	8.55
	自动
	2020/09/21
	33132
	7300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B标准；20mg/l
	否

	
	
	
	总磷
	0.51
	自动
	2020/09/21
	2096
	365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B标准；1mg/l
	否

	
	
	
	氨氮
	2.33
	自动
	2020/09/21
	8423
	2920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B标准；8(15)mg/l(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
	否

	
	
	
	
	
	
	
	
	
	
	

	
	
	
	
	
	
	
	
	
	
	

	排放口2
	
	
	
	
	
	
	
	
	
	

	
	
	
	
	
	
	
	
	
	
	

	
	
	
	……
	
	
	
	
	
	
	

	…
	
	
	
	
	
	
	
	
	
	

	
	
	
	
	
	
	
	
	
	
	

	
	
	
	……
	
	
	
	
	
	
	


备注：纳管企业排放总量是以排放口排放浓度来计算。核定的排放总量是指经环保部门许可的排放量


	大气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
	/

	排放口编号或名称
	排放口位置
	排放方式
	主要/特征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mg/m3）
	监测
时间
	监测
方式
	排放总量(kg)
	核定的排放总量（kg）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浓度限值（mg/m3）
	是否
超标

	排放口1
	
	
	
	
	
	
	
	
	
	

	
	
	
	
	
	
	
	
	
	
	

	
	
	
	……
	
	
	
	
	
	
	

	排放口2
	
	
	
	
	
	
	
	
	
	

	
	
	
	
	
	
	
	
	
	
	

	
	
	
	……
	
	
	
	
	
	
	

	……
	
	
	
	
	
	
	
	
	
	

	
	
	
	
	
	
	
	
	
	
	

	
	
	
	……
	
	
	
	
	
	
	




	固体废物

	废物名称
	是否危险废物
	处理处置方式
	处理处置数量（kg）
	处置去向

	脱水后污泥
	否
	填埋
	1063500
	垃圾填埋场

	
	
	
	
	

	……
	
	
	
	

	噪声（周边有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单位应当公开，其他单位自愿公开）

	厂界位置
	噪声值（dB）
	执行的厂界噪声排放标准限值（dB）
	超标
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厂界噪音（东）
	
	
	
	

	厂界噪音（南）
	
	
	
	

	厂界噪音（西）
	
	
	
	

	厂界噪音（北）
	
	
	
	

	
	其他污染类型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设施类别
	防治污染设施名称
	投运时间
	处理能力
	运行情况
	运维单位

	水污染物
	1#改良型氧化沟
	2010年3月
	0.5万吨/日
	正常运行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万安分公司

	
	2#改良型氧化沟
	2014年12月
	0.5万吨/日
	正常运行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万安分公司

	
	……
	
	
	
	

	大气污染物
	
	
	
	
	

	
	
	
	
	
	

	
	……
	
	
	
	

	固体废物
	
	
	
	
	

	
	
	
	
	
	

	
	……
	
	
	
	

	噪声
	
	
	
	
	

	
	
	
	
	
	

	
	……
	
	
	
	

	其他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单位
	环评批复时间
	环评批复文号
	竣工验收单位
	竣工验收时间
	竣工验收文号

	万安县城区污水处理厂项目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2008/08/12
	赣环督字[2008]348号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2012/12
	赣环评函[2012]12号

	
	
	
	
	
	
	

	…
	
	
	
	
	
	

	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部门
	县环保局
	备案时间
	2011年4月25日

	主要内容
	详见（万安县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六、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主要内容
	详见（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万安分公司自行监测方案）
[bookmark: _GoBack]


七、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无





填表说明：
1. 排放口编号或名称应与排污许可证上载明的一致，排放口位置为排放口所在的经纬度，排放方式为纳管或排环境，排放浓度为最近一次监测数值，监测方式为手工或自动，排放总量为最近一次的年度实际排放总量，核定的排放总量为排污许可证上载明的核定排放总量或环评批复上允许的排放总量。
1.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作为环境保护设施的组成部分，应在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中予以公开，并在处理能力中填写监测指标。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依法可以不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